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： 

贵所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下发的《关于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19

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0】0497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

询函”），我公司已收悉。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金证券”或“保

荐机构”）现就《问询函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落实，具体回复如下： 

3、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显示，2019 年 11 月

19 日，公司将存放在长安银行募集专户中的募集资金 10,000 万元拆借给控股股

东关联方西安鸿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鸿辉物业），该笔资金于 2019

年 11 月 27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，占用 9 天。2020 年 4 月 9 日，鸿辉物业向

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用 18.75 万元。（1）请公司结合募集资金存储、使用和管理

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实际执行情况，说明募集资金占用的发生原因、相关内部控制

制度失效原因、相关责任主体的认定和追责措施，并说明公司具体的整改计划；

（2）请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逐项发表意见，并说明是否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募

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保荐职责和持续督导义务。 

回复： 

（1）请公司结合募集资金存储、使用和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实际执行情

况，说明募集资金占用的发生原因、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失效原因、相关责任主体

的认定和追责措施，并说明公司具体的整改计划； 

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

制订了《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（2013 年 4 月 25

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），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将募集资金存放

至监管账户，与保荐机构、监管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。 



在募集资金使用方面：2018 年 9 月 17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和《关于使

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。2019 年 9 月 6 日，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

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进行了披露。公司使用闲置

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后，公司按照规定及时将本金及收益

全额存入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、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

设的募集资金专户，并在在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予

以披露。 

2019 年 9 月 9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

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和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

金管理的议案》，该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尚未到期，截止 2019 年末的

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在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予以

披露。截止 2019 年末，公司按照募集资金投向，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9,478.56

万元，相关情况已在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予以披露。 

（1）募集资金占用的发生原因、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失效原因、相关责任主

体的认定和追责措施 

经公司核查，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制下的世纪金花股份有限公司及西安世纪

金花购物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与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流

动资金借款合同，借款金额均为 5000 万元，合计 10000 万元，至 2019 年 11 月

18 日到期。该借款到期后，为了办理该两笔借款的还旧借新业务，2019 年 11 月

19 日从公司募集资金户中拆借了 10,000.00 万元作为过桥资金转至控股股东的关

联方鸿辉物业，2019 年 11 月 27 日，该笔拆借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，共计

占用 9 天。2020 年 4 月 9 日支付了该笔资金占用的利息 18.75 万元。 

吴一坚为公司董事长、公司实际控制人，资金拆借事项未履行公司内部相关

审核程序，同意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与金花投资间接控制下之子公司西安

鸿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《借款协议》并进行款项支付，是该事项的主要责任

人。张梅为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对于资金拆借事项，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

情况下，未拒绝支付资金，负有责任。侯亦文为公司财务总监，对于资金拆借事



项，未严格执行公司相关付款流程，负有责任。 

（2）整改计划 

针对募集资金占用情况，公司针对募集资金管理，制定专项整改计划如下： 

①加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，提升守法合规意识 

组织公司管理层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相关人员学习关于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

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公司募集资金管办理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，严格按照上述相关规定，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、

使用和管理。 

②加强公司内部职能部门的执行力度 

加强其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，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度和

广度；强化独立董事制度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重大作用，增强独

立董事的监督能力；对相关业务部门大额资金使用动态跟踪分析与研判，对疑似

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，督促经营层严格履行相关审

批程序；在审批决策程序和手续不齐备的情况下，禁止对关联方支付任何资金； 

③未来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

针对未来募集资金的使用，短时间内的大额资金支出需事先向保荐机构进行

报备。 

（2）请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逐项发表意见，并说明是否根据相关规定履行

了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保荐职责和持续督导义务。 

回复： 

保荐机构认为：金花股份 2019 年度募集资金专户被西安鸿辉物业管理有限

公司（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方）占用，该事项应认定为大股东及其关联

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的行为，该行为不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

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

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也违反了其自身的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募集资金管



理办法》、《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保荐机构在得知该情形后，实地走访监管账户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逐笔

查询银行流水记录及存单状态，对负责监管账户的业务经理进行访谈，并向其发

送持续督导函，要求长安银行业务经理切实履行监管责任，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中

的任意一笔支出均需发行人提供合法合规的材料方可支付。保荐机构多次发送持

续督导函给金花股份，督促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发行人 2019 年报中已进

行了披露。 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

等相关法规，在 2018 年 3 月 28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期间，履行了作为保荐

机构的持续督导义务；自 2018 年 3 月 28 日起至今按照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及

相关方进行持续督导，对在持续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及相关

方配合检查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、整改和规范运作。 

 

9.根据年报，2017-2019 年公司在建工程持续增长，报告期末，在建工程账

面价值 1.93 亿元，同比增长 13.41%。其中，2018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草

堂新厂区预算金额 6.56 亿元，2018、2019 年新增投入金额分别为 86.56 万元、

1748.94 万元，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分别为 0.19%、2.85%，工程进度较为缓慢。

酒店二期项目期末余额 1.69 亿元，自 2013 年末起持续挂账，期间无进展且未计

提减值准备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草堂新厂区募投项目可行性报告、具体规划、实

际进展、对应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，说明该项目施工进度较为缓慢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并说明后续建设计划及预计完工时间；请保荐机构对前述与募投项目相

关的问题逐项发表意见。 

回复 

公司2018年完成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包括新工厂搬迁扩建项目和补

充流动资金。前述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项目仅包含草堂厂区的“新工厂搬迁扩

建项目”。 



（一）项目施工进度较为缓慢的原因及合理性 

根据公司草堂厂区新工厂搬迁扩建项目可行性报告，该项目规划建设期为三

年，2017年3月公司取得项目建设用地土地证，2018年3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，

项目配套募集建设资金到位，2018年4月，公司在浦发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

账户，2018年12月，公司在长安银行增设募集资金存储专户，均已签署了《募集

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。 

公司在该项目配套募集资金到位的同时，于 2018 年 2 月与国药集团重庆医

药设计院有限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设计合同，启动项目设计及前期各项土地勘探

工作。因公司取得项目用地时，该地块尚有部分原设施附着物未清理干净，导致

后续整体规划和地质勘探等工作进程也有所拖延。 

2019 年 9 月，公司通过招投标形式，与北京住总第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

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，该承包合同约定工程工期为 24 个月，目前项目建设工程

正在正常推进工程中。 

根据目前该项目进展及公司的规划，结合本年度受疫情影响的结果，公司管

理层预计在 2021 年底，该项目土建工程施工、设备安装等工程可全部完成。 

（二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保荐机构访谈公司管理层，了解募投项目进展情况，并取得了募投项目进展

过程中的相关文件；现场检查期间实地走访了募投项目的建设地点，与建筑承包

商进行了沟通；查阅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决议、定期报告、募集资金专户

明细账、银行对账单等资料。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“新工厂搬迁扩建项目”的建设工程处于正常推进

过程中，项目进展与公司描述情况相符。募投项目“新工厂搬迁扩建项目”的可

行性未发生变化，进展相对缓慢有其客观原因，保荐代表人实地走访项目建设现

场，核实的项目建设进展和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基本一致。保荐机构未来仍

将持续关注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、募集资金的使用以及在此过程中的闲置募集资

金管理情况。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

     王    翔       邹丽萍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6 月 4 日 

 


